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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德系統的理論 

 

壹、倫理學1
 

 

倫理系統 

   ／   ＼ 

1.無道德約束    有道德約束 

（非律論）     ／       ＼ 

     2.一條法則  多條法則 

       （處境論）  ／     ＼ 

       3.不會抵觸  互相抵觸 

         （絕對論）  ／     ＼ 

           4.較輕的惡 5.更高的善 

          (須要認罪)   （無需內疚） 

 

 

一、非律論（antinomianism）： 

 

非律論否定具約束力的道德律之存在，並堅信一切都是相對的。人有權選擇自己

的道德標準，但這標準只是個人主觀的抉擇而已，並不能以此去規限其他人。但

是，所有理論都必先預設某些價值，才能去否定其他的價值；所以，絕對的相對

主義是作繭自縛的。而且，純主觀及過份個人主義的倫理學只會帶來混亂，因人

的理解都各有不同。 

 

二、處境論（situational ethics）： 

 

傅勒徹爾（Joseph Fletcher）所提出的處境論堅稱只有一條不可違反的道德法則，

就是愛的律法。為愛所做的事都是好的，因為除了愛之外並沒有普世的律法，故

其他一切的律法都可以為愛而違反。因這理論只有單一的法則，故不會出現普世

規範互相抵觸的問題。但愛這法則太過籠統，故許多時候都與完全沒有法則差不

了多遠。而且，在愛這絕對的法則下，其他一切都成為是相對的。 

 

三、絕對論（absolutism）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方鎮明著：《情理相依》，（香港：浸會，2010 年），頁 26-5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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絕對論的基本前提為道德規範是多條法則且不會互相抵觸的，道德矛盾只是表面

而非真實的。所以，表面上的道德衝突，其實都有第三個的選擇；人要持定必能

避免犯罪的信念。絕對論有律法主義的傾向，會為了遵守律法的字句而違反了其

中的精意（參可 2:23-28）。問題是，人是生活在一個真實而墮落的世界中；故

須為每個道德問題提供誠實而有效，且能應付現實需要的答案。 

 

四、較輕的惡（lesser evil）： 

 

因基督徒活在天上（理想）及地上（敗壞）這兩個國度的張力中，故犯罪是不可

避免的；當兩個道德義務衝突時，人就要負起道德的責任去選擇輕小的惡，後然

向神認罪求祂赦免。簡言之，道德律是不可違反的，而罪則有輕重之分（參約

19:11；約壹 5:16）；在無可避免的道德窘境中，人就要揀選較輕的罪。這理論

確認左右為難的倫理處境，它雖然堅持理想（不可違反道德規例），但亦無忽略

現實（道德衝突真實存在）；因此，在充滿混亂的複雜世界中，它容許例外的情

況出現。 

 

五、更高的善（higher good）： 

 

輕小的罪及更高的善這兩個理論都相信德行是有等級的（太 5:19；23:23），當

人順從較高的義務時，神就會豁免基督徒較低的道德責任；因此，人無須為此負

上道德的責任。簡言之，只要人是故意行義，他就不須為同時產生的惡果負上道

德責任（如：截肢手術）。當然，有些道德衝突是人自作自受的，但這裡所指的

卻是人無可避免的道德矛盾。一般而言，愛神重於愛人（太 22:37-39）、順從上

帝重於順從政府（參徒 4:19；5:29）、憐憫重於真誠（來 11:31）。 

 

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┤ 

非律論 處境論 更高的善 較輕的惡 絕對論 

 

 

範例：為拯救性命而說謊是否正確？（出 1:15-21；書 2:1-6） 

 

1. 非律論：說謊不對也不錯，因根本就沒有客觀道德原則的存在。 

 

2. 處境論：如果是屬於愛人的行為，說謊在道德上就是正當的。 

 

3. 更高的善：無可避免時，有時說謊可以是對的抉擇，神不會因此而責怪我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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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較輕的惡：這是個罪惡的世界，說謊有時是情有可原的，求神赦罪。 

 

5. 絕對論：說謊永遠都是錯的，就算說謊能救人，也不能有例外。 

 

 

貳、專題：說謊（出 20:16；亞 8:16-17；太 12:36-37；弗 4:25）2
 

 

謊言種類： 1. 惡毒謊言：欺騙人、傷害人、出賣人（利 19:11） 

 

2. 自私謊言：辯護與掩飾、隨口的承諾（創 12:11-13） 

 

3. 嬉笑謊言：幽默的玩笑、破冰的笑話（弗 5:3-5） 

 

4. 禮貌謊言：客氣的回答、無心的敷衍（箴 25:11） 

 

5. 必須謊言：救人的生命、軍事假消息（書 2:3-6；8:15-16） 

 

道德系統的理論：經文 

 

1. 「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！因為你們將薄荷、茴香、芹

菜，獻上十分之一，那律法上更重的事，就是公義、憐憫、信實，反倒不

行了。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的；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」（太 23:23） 

 

2. 「耶穌對他說：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愛主你的神。38 這是誡命中的第

一，且是最大的。39 其次也相倣，就是要愛人如己。」（太 22:37-39） 

 

3. 「於是叫了他們來，禁止他們總不可奉耶穌的名講論教訓人。19 彼得、

約翰說：聽從你們，不聽從神，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們自己酌量罷！

29 彼得和眾使徒回答說：順從神，不順從人，是應當的。」（參徒 4:18-19；

5:29） 

 

4. 「有希伯來的兩個收生婆，一名施弗拉，一名普阿；埃及王對他們說：16

你們為希伯來婦人收生，看他們臨盆的時候，若是男孩，就把他殺了；若

是女孩，就留他存活。17 但是收生婆敬畏神，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，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同上，頁 104-13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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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留男孩的性命。18 埃及王召了收生婆來，說：你們為甚麼做這事，存

留男孩的性命呢？19 收生婆對法老說：因為希伯來婦人與埃及婦人不

同；希伯來婦人本是健壯的，收生婆還沒有到，他們已經生產了。20 神

厚待收生婆。以色列人多起來，極其強盛。21 收生婆因為敬畏神，神便

叫他們成立家室。」（出 1:15-21） 

 

5. 「當下，嫩的兒子約書亞從什亭暗暗打發兩個人作探子，吩咐說：你們去

窺探那地和耶利哥。於是二人去了，來到一個妓女名叫喇合的家裡，就在

那裡躺臥。2 有人告訴耶利哥王說：今夜有以色列人來到這裡窺探此地。

3 耶利哥王打發人去見喇合說：那來到你這裡、進了你家的人要交出來，

因為他們來窺探全地。4 女人將二人隱藏，就回答說：那人果然到我這裡

來；他們是那裡來的我卻不知道。5 天黑、要關城門的時候，他們出去了，

往那裡去我卻不知道。你們快快的去追趕，就必追上。6（先是女人領二

人上了房頂，將他們藏在那裡所擺的麻中。）」（書 2:1-6） 

 

6. 「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。」（出 20:16） 

 

7. 「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，各人與鄰舍說實話，因為我們是互相為肢體。」

（弗 4:25） 

 

8. 「一句話說得合宜，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。」（箴 25:11） 

 

9. 「約書亞和以色列眾人在他們面前裝敗，往那通曠野的路逃跑。16 城內

的眾民都被招聚，追趕他們；艾城人追趕的時候，就被引誘離開城。」（書

8:15-16） 


